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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佈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 並 明 確 表 示 ， 概 不 對 

因 本 公 佈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份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任何責任。 

ASIA TELEVISION HOLDINGS LIMITED 

亞 洲 電 視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07） 

內幕消息 

本公告乃由亞洲電視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下的內幕消

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發表。 

一間附屬公司股份的質押被執行 

茲提述本公司刊發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日、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六日及二零二一年一

月二十八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收到代表債券持有人（ 「債券持有人」）的法律顧問的要求

函件，即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五日發行的本金額為70,000,000港元的8%有擔保債券

（「債券」）的持有人，要求償還債券的未償還本金連同應計利息。 

本公司於2021年5月31日收到代表債券持有人的法律顧問的信件，通知本公司該債券持有

人已執行對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名為協盛(石獅市)染織實業有限公司（「協盛」）之

質押股份，把協盛之全部股份以出售方式轉讓給第三方。協盛的主要業務為成品布料加工、

印花及銷售。 

本公司現正向債券持有人索取更多資料及就債券持有聲稱之行動尋求法律意見。 

本公司將於有需要時按照上市規則就上述事項的進一步發展另行發表公佈。 

承 董 事 會 命 

 亞洲電視控股有限公司 

  鄧 俊 杰  

聯 席 主 席 及 非 執 行 董 事  

香港，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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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本 公 佈 日 期，董 事 會 包 括 執 行 董 事 Mr. Leong Wei Ping 梁 瑋 玶 先 生* 、陳 偉 傑 先 生 、施 

少 斌 先 生 及 孫 婷 婷 女 士； 非 執 行 董 事  鄧 俊 杰 先 生 、Dato’ Sri Lai Chai Suang 拿 督 斯 里 賴 

彩 雲 博 士 * 及 Mr. Andy Yong Kim Seng 楊 錦 成 先 生*； 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韓 星 星 女 士、李 

玉 先 生 、 黃 志 恩 女 士 及 李 暢 悅 先 生。  

*僅 供 識 別 


